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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（90054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
承辦人：戴雲生

電話：08-7362589*206

傳真：08-7364380

電子信箱：a33008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030444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1.docx、

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2.docx、

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3.doc、

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4.docx、

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5.xlsx、

3691968_11030444100_1_3691968_11030444100_6.xls)

主旨：110年第70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謹訂於110年11月

12日至14日辦理，相關籌辧事宜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第70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第1次籌備會

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110年第70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（以下簡稱110年

縣運）謹訂於110年11月12日至14日(星期五、六、日)三

天，假屏東縣立田徑場等30個比賽場所(館)辦理34項運動

競賽。

三、110年縣運相關規定請詳閱技術手冊總則及各項技術手冊，

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註冊期限自110年9月8日至9月10日，另資料審查作業自

110年9月10日至11日止假屏東縣立體育發展中心競賽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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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室辦理。

(二)公教機關組：請機關組(本縣各局處機關、鄉鎮公所含代

表會)註冊時，將貴屬參加人員造冊並經人事人員或縣運

業務承辦單位主管核章、連同報名表件送審。

(三)本(110)年不予辦理之項目如下：

１、慢速壘球：社女組。

２、巧固球：國女組。

３、獨輪車：國男組／兢技團體花式、國女組／競速團體

前進兢速400公尺接力、國男組／競速團體前進兢速

400公尺接力。

４、躲避球：小女組。

５、法式滾球：社女組／三人組、社男組／三人組、高女

組／三人組、高男組／三人組、社女組／雙人組、高

男組／雙人組。

６、民俗體育：小男組／跳繩八人團體計次賽。

７、太極拳：社會混合組／團體器械太極刀、社會混合組

／團體套路13式、國小混合組／團體套路24式、社會

混合組／團體套路37式、社會混合組／團體套路99(42

式）。

(四)110年縣運總則技術手冊新增第十六條【保險】一節：由

大會辦理場地險，另請各參賽單位自行辦理運動比賽人

身安全保險部份。

(五)有關公(差)假核給及課務派代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１、參賽或帶隊教師(練)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公假時數由

組隊參賽單位(機關或學校)本權責核給；差旅費由組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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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參賽單位(機關或學校)自行負擔。

２、選手人數8人(含)以上，縣屬帶隊教師(練)准予2人課

務派代；選手人數7人以下，縣屬帶隊教師(練)准予1

人課務派代，惟以實際賽程為限；若無賽程者，課務

請自行調整，另參賽教師，課務請自行調整。

(六)公教運動會國小教師組部分，由各視導區中心學校統籌

辦理報名；縣運國小組部分，由各鄉鎮公所統籌辦理報

名，並請各參賽單位，應確實列冊選手之個人聯絡方

式，俟收到獎狀後亦應主動轉發各選手為妥。

四、110年縣運相關資訊請連結至「110年第70屆屏東縣運暨公

教聯合運動會」（屏東縣體育網）http://phtsport.

eduweb.tw，並請於籌辦期間隨時關注訊息公告，避免遺漏

相關訊息影響權益，又有關報名說明會將另函通知。

五、請各參賽單位/ 個人謹遵公平競賽之運動精神原則，共同

維護機關及學校聲譽及參賽選手權益參與競賽。

六、檢送附件如下：

(一)110年第70屆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技術手冊總則

(二)110年屏東縣運動會各運動種類競賽技術手冊

(三)110年屏東縣公教聯合運動會各運動種類競賽技術手冊

(四)縣運暨公教運動會學校(國小、社會)報名表格

(五)屏東縣運暨公教聯合運動會『社會組』身分證明格式

(六)屏東縣體育網帳號密碼表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

校、各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

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戶政事務所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屏

東縣議會、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、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、屏東縣檢驗

中心、屏東縣動物防疫所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、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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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恆春航空站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墾丁氣象雷達站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恆春氣象

站、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

處、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

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

種畜繁殖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

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、審計部臺灣省屏

東縣審計室、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、法務部行政

執行署屏東分署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、法務部矯正署屏東少年觀護所、衛

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、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、國軍

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之家、臺灣銀行屏東分行、屏東縣政府衛生

局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屏東縣政府財稅局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、屏東縣政

府消防局、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政府人事處、屏東縣政府工務處、屏東縣政府

文化處、屏東縣政府主計處、屏東縣政府民政處、屏東縣政府地政處、屏東縣政

府社會處、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、屏東縣政府政風

處、屏東縣政府研考處、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、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

屏東縣政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、屏東縣政府農業處、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、國

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、屏東縣私立崇華高中、屏東縣政府行政處、屏東縣政府水

利處
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30


